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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2024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0.83 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6,595,379.91 元（含税），占公

司 2024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38%。

本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福鞍股份 60331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帅 王丹阳

联系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鞍郑路8号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鞍郑路8号
电话 0412-8492100 0412-8492100
传真 0412-8492100 0412-8492100
电子信箱 FAIR@lnfa.cn FAIR@lnf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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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1）装备制造板块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其发展态势对工业具有重要影响。2024年我国装备

制造业整体运行良好，有力支撑工业稳增长大局。2025 年装备制造业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

外环境，整体上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机器人、船舶等细分领域将延续高景

气度。同时，行业发展将面临需求不足、国际打压加剧、经营压力增大等不稳定因素及风险，仍

需从供需两侧出发瞄准高质量发展，在政策、产业链、生态上协同发力，推进行业实现平稳增长。

国家层面以《关于推动铸造和锻压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纲领，明确以“绿色化、智能

化、高端化”为发展主线，重点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保障装备制造业供应链安全。

公司作为国际国内制造领域备受认可的合格供应商，凭借其全面的资质、稳定的产品性能、

可靠的工期保障以及在生产工艺上的行业领先地位，已经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与品牌信誉。公

司定位自身为高端绿色制造企业，这不仅是对当前市场趋势的精准把握，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

深刻洞察。在保持现有产品种类与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国内外科

研机构及高校的合作，这一战略决策旨在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更好地适应可持

续发展的全球趋势，满足国家和市场日益增长需求。

（2）环保板块

目前，环保市场处于规模庞大但增速放缓的阶段，2024 年中国环保行业总产值已突破 2万亿

元，涵盖水处理、固废处理、大气治理等多个细分领域，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增至 340亿元，重点

支持钢铁、焦化、水泥等行业的深度治理项目，生态环境部明确提出将逐步把超低排放要求转化

为强制性标准，倒逼传统行业升级转型。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趋于完善，增量市场趋于饱和，增长

变缓，竞争格局呈现分化状态。行业龙头企业通过并购整合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中小企业生存

空间被压缩，催生出技术创新驱动转型的动力，从传统的污染治理向资源化和智慧化转变。利用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环保设施的智慧化运营。

其中，火电行业烟气治理技术、装备和市场均已成熟，市场增长空间有限。非电行业中，钢

铁与焦化行业作为超低排放改造的“主战场”，水泥行业处于成长期，多地要求 2025年前完成超

低排放改造。随着环保政策的推进，非电行业的烟气治理市场规模逐渐扩大，成为市场增长的新

动力。因行业存在一定的资金、技术门槛，潜在进入者威胁较小。烟气治理是解决工业烟气污染

的主要手段，替代品威胁较小。2024年多个部门发布文件推进煤电、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的

超低排放改造。政策驱动下，各行业对烟气治理的需求将持续释放，为行业发展提供广阔市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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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3）锂电池负极材料板块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和储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是负极材料需求增长的核心驱动力。2025 年全

球新能源汽车销量预计超过 1200万辆，中国占比超 50%，带动负极材料需求量大幅攀升。国家

通过新能源汽车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推动负极材料产业升级，2025 年锂电池负极材料行业将呈

现“需求增长→技术突破→集中度提升→价格修复”的螺旋式发展路径。未来，具备技术优势、

成本控制能力和全球化布局的头部企业将主导市场。

3、 报告期公司从事业务情况

（1）装备制造板块

公司装备制造板块主要从事重大技术装备配套大型铸钢件的生产和销售。产品按照用途可以

分为火电设备铸件、水电设备铸件以及其他铸件，本年度新增加核电设备铸件。主要火电产品有：

高/中压内、外汽缸，阀体，叶片环，汽封体，CB2高压内缸，CB2阀体，超超临界主汽调节阀，

燃机排气缸、透平缸，持环等；水电产品：上冠、下环、转轮体、整铸转轮、活门，阀体，推力

头、叶片、增能器、导叶等；核电产品：隔板套半环、平衡环；其他铸件主要为轨道交通产品：

内燃机车转向架、矿用卡车轮毂、架体等。

（2）环保板块

子公司辽宁冶金设计研究院从事烟气治理工程服务和能源管理工程服务，主要业务涵盖烟气

治理和能源管理两大领域。烟气治理方面，设计研究院主要面向钢铁行业冶金系统球团、烧结、

市政供暖公司燃煤锅炉、垃圾焚烧炉、燃煤火力发电厂等提供配套的烟气治理工程设计服务、工

程总承包服务、运营服务，主要涉及脱硫、脱硝、除尘等领域。能源管理方面，设计研究院主要

面向化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提供热电联产、余热利用及环保方面的工程设计服务、工程总承

包服务。同时，设计研究院面向钢铁、市政、化工、电力等行业提供设计咨询服务。

（3）锂电池负极材料板块

公司参股公司四川瑞鞍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锂电池负极材料，年产能为 10万

吨，报告期内四川瑞鞍运行及业绩均表现良好。

4、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4.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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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

年

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 资

产

2,856,948,091.3

7

2,814,887,686.6

5

2,814,887,686.6

5
1.49

2,790,095,373.9

0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1,669,457,865.0

2

1,522,421,864.0

7

1,522,421,864.0

7
9.66

1,437,444,204.3

8

营 业

收入

1,237,282,509.0

8

1,019,534,339.9

9

1,019,534,339.9

9

21.3

6

1,053,914,655.7

9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87,545,837.38 71,805,441.44 71,805,441.44
21.9

2
40,311,337.3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润

89,248,162.72 74,122,313.14 74,122,313.14
20.4

1
31,066,217.77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78,319,450.63 43,233,976.67 43,233,976.67
81.1

5
58,935,187.90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5.64 4.87 4.87

增加

0.77

个百

分点

2.84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 元

0.2837 0.2339 0.2339
21.2

9
0.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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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 元

／ 股

）

0.2825 0.2317 0.2317
21.9

2
0.1313

4.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32,546,245.74 327,557,393.05 374,995,912.57 302,182,95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938,255.88 47,587,187.37 21,565,247.54 4,455,14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3,947,920.67 47,503,142.72 28,799,800.44 -1,002,701.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084,687.45 -12,028,333.17 11,583,529.53 34,453,837.6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股东情况

5.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01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0,68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中科（辽宁）实业有

限公司
0 87,075,363 27.17 0

质

押
84,191,000

境内

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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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

人

福鞍控股有限公司 0 85,328,620 26.63 0
质

押
37,4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姚晓勇 0 18,000,000 5.62 0
质

押
6,950,000

境内

自然

人

李士俊 -1,204,600 7,179,986 2.24 0
质

押
6,380,000

境内

自然

人

穆建华 0 1,582,100 0.49 675,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王旭 1,360,000 1,360,000 0.42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韩跃海 0 1,350,000 0.42 675,0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关钰川 620,500 1,280,100 0.40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592,700 862,700 0.27 0 无 0 其他

李仲江 831,000 831,000 0.26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科实业为福鞍控股全资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涉及。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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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37,282,509.08 元，同比增长 21.36%，归属于上市股东的

净利润 87,545,837.38 元，同比增长 21.92%。

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2,856,948,091.37 元，比上年末增幅 1.49%，归属于上市股东的股东权

益总额为 1,669,457,865.02 元，同比上年末增幅 9.66%。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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